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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14 900907 证券简称：鹏起科技 鹏起 B股 公告编号：临 2019-046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目前尚未开庭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2,500万元（本金） 

 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无

法准确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近日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起科技”或“公司”）收到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民事传票》、《民事起诉状》等文件，获

知公司因借款合同纠纷涉及诉讼。本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受理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原告：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一：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张朋起 

被告三：宋雪云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及其理由 

（一）案件事实与理由 

2018 年 9月 20 日，鹏起科技作为借款人，张朋起、宋雪云作为担保人，与

出借人嘉诚中泰文化艺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诚中泰”）签订《借

款合同》。合同约定：鹏起科技向嘉诚中泰借款 2,500 万元，期限自 2018 年 9

月 20 日至 2018 年 9 月 27 日，借款利息为 10 万元，于借款到期日与本金一次

性向嘉诚中泰支付；鹏起科技如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归还借款本息，应当就超期

时间按日息 0.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约定：担保人为本协议下的借款提供担

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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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当日，嘉诚中泰即将所借款项 2,500万元支付鹏起科技，但借款到 

期之后，鹏起科技未依照约定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鹏起科技已构成违约，应当 

偿还本金，支付利息，并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偿还本金 2,500万元； 

2、判令被告一支付利息 10万元； 

3、判令被告一支付违约金（以 2,500 万元为基数，以每年 24%为标准，自

2018 年 9月28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时止，暂算至 2018年12月27日为 1,495,890 

元）； 

4、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实现债权的费用 3万元； 

5、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诉讼请求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6、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三、涉讼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借入上述资金主要用于鹏起科技偿还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江科技支行借款本金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偿还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本息。 

公司原计划从金融机构借入一笔新的借款用于偿还前述从嘉诚中泰借入资

金，但计划中的新借款未能如期借入，导致前述从嘉诚中泰借入资金未能如期偿

还。 

四、诉讼开庭时间 

本案将于 2019 年 5月 9日开庭审理。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高度重视本案，将根据本案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23日     

报备文件： 

1、《应诉通知书》 

2、《民事起诉状》 

3、《民事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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